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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對於任職後之業務有所瞭解，俾能勝任，故必須實習成績及格後，

始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仍為考試程序之一部，與「試用」有別，此項實

習，未逾越考試院職權之範圍，且對於該次考試所有錄取人員一律適

用，與憲法第八十五條所定考試制度之精神，尚無違背。至依上述考試

規則第八條於規定實習原則後，將實習之事項，委由臺灣省政府擬定辦

法，核定實施，其委任行為，亦難謂為對人民應考試之權有所侵害，與

憲法第十八條並不牴觸。再本件聲請人指摘上述考試規則第八條暨實

習辦法有無牴觸考試法並違反典試法及監試法，其制定程序是否合法

等，均非解釋憲法問題，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應

不予解釋，合併敘明。

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68.3.16.）

【解釋文】

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

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

者，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

應予補充釋明。

【解釋理由書】

本件前經本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主管機關變更

都市計劃，行政法院認非屬於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人民不得對

之提起行政訴訟，以裁定駁回。該項裁定，縱與同院判例有所未合，尚

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聲請人等

據以向行政法院聲請再審。復經行政法院以原裁定與該院判例並無不

合等理由，從程序上予以駁回。聲請人等乃再請本院解釋。

按本院大法官會議第六百零七次會議議決：「人民對於本院就其

聲請解釋案件所為之解釋，聲請補充解釋，經核確有正當理由應予受

理者，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予以解



釋字第一五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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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本件聲請，依照上項決議，認為應予補充解釋。

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

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其因而致使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

者，依照訴願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項及行政訴訟法第一條之規定，自

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

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項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擬定、

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五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市

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增加

其負擔者，有所不同。行政法院五十九年判字第一九二號判例，認為：

「官署依其行政權之作用，就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發生公法

上具體效果者，不問其對象為特定之個人或某一部份有關係之人民，要

不能謂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因該行政處分致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自得

提起訴願以求救濟；此與官署對於一般人民所為一般性之措施或雖係

就具體事件，而係為抽象之規定，不發生公法上具體之效果，影響其權

利或利益者不同。本件被告官署變更已公布之都市計畫，……原告以此

項變更計畫，將使其所有土地降低其價值，損害其權益，對被告官署此

項變更都市計畫之行為，提起訴願，自非法所不許」。其意旨，與此尚

屬相符。而同院受理聲請人等因變更都市計畫所提起之行政訴訟事件

有無理由，未為實體上之審究，即以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非屬於對特

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等理由，將

聲請人等之請求以六十五年度裁字第一○三號裁定予以駁回，則與上

述意旨有所未合。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

釋字第一五七號解釋（68.4.13.）

【解釋文】

私立學校法施行後，對於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除法律

或命令另有規定外，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本院釋字第




